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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7-D 次級中央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之適用 

根據第 17.9.2 條（個別締約方附件），下列義務不適用次級中央政府

所有或控制之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：36 

(a) 澳大利亞： 

(i) 第 17.4.1(a)及(b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4.2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i) 第 17.6.1(a)條與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，針對適

用投資在澳大利亞領土內生產及銷售之貨品，與其有競爭

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iv) 第 17.6.1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b)及(c)

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及 

(v) 第 17.10.1條（透明化）。 

(b) 加拿大：  

(i) 第 17.4.1(a)及(b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4.1(c)(i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i) 第 17.4.2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v) 第 17.5.2 條（法院及行政機關），針對就次級中央政

府所設置或維持之行政管理單位； 

(v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，針對適用投資生產及銷售之貨品，與其有競爭

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vi) 第 17.6.1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b)及(c)

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 

(vii) 第 17.6.3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 

(viii) 第 17.10.1條（透明化）；及 

(ix) 第 17.10.4條（透明化），針對次級中央政府所採行或

維持之政策或計畫。 

(c) 智利： 

(i) 第 17.4.1(a)及(b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 為本附錄之目的，「次級中央政府」係指締約一方之區域及地方層級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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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第 17.4.1(c)(i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i) 第 17.4.2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v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，針對適用投資在智利領土內生產及銷售之貨品，

與其有競爭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v) 第 17.6.1(b)及(c)條與第 17.6.2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

及 

(vi) 第 17.10.1條（透明化）。 

(d) 日本：  

(i) 第 17.4.1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4.2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i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，針對貨品之生產或銷售， 

A. 政府控制事業生產之貨品，且與位於日本領土內

之另一締約方之適用投資所生產之同類貨品有競爭

關係者，或 

B. 屬於適用投資之政府控制事業生產之貨品，且該

貨品與另一締約方位於其他締約方之適用投資所生

產及銷售之同類貨品有競爭關係者； 

(iv) 第 17.6.1(b)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b)(c)條（非

商業援助）； 

(v) 第 17.6.3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及 

(vi) 第 17.10.1條（透明化）。 

(e) 馬來西亞： 

(i) 第 17.4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5.2 條（法院及行政機關），針對就次級中央政

府所設置或維持之行政管理單位； 

(iii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，針對適用投資在馬來西亞領土內生產及銷售之

貨品，與其有競爭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iv) 第 17.6.1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b)及(c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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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及 

(v) 第 17.10條（透明化）。 

(f) 墨西哥： 

(i) 第 17.4.1(a)及(b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4.1(c)(i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i) 第 17.4.2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v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生產或銷售之貨品，屬於與本協定所適用在墨西

哥領土內投資所製造之同類產品有競爭關係者； 

(v) 第 17.6.1(b)及(c)條與第 17.6.2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

助）； 

(vi) 第 17.10條（透明化）； 

(g) 紐西蘭： 

(i) 第 17.4.1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4.2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i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，針對適用投資在紐西蘭領土內生產及銷售之貨

品，與其有競爭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iv) 第 17.6.1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b)及(c)

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 

(v) 第 17.6.3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及 

(vi) 第 17.10.1條（透明化）。 

(h) 秘魯： 

(i) 第 17.4.1(a)及(b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4.1(c)(i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i) 第 17.4.2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v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，針對適用投資在秘魯領土內生產及銷售之貨品，

與其有競爭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v) 第 17.6.1(b)及(c)條與第 17.6.2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

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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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) 第 17.10.1條（透明化）。 

(i) 美國： 

(i) 第 17.4.1(a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4.1(b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，針對貨品

或服務之採購； 

(iii) 第 17.4.1(c)(i)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v) 第 17.4.2 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，針對次級中

央政府所指定之獨占企業； 

(v) 第 17.5.2 條（法院及行政機關），針對次級中央政府

所設置或維持之行政管理單位； 

(vi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 17.6.2(a)條（非商業

援助），針對適用投資在美國領土內生產及銷售之貨品，

與其有競爭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vii) 第 17.6.1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b)及(c)

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及 

(viii) 第 17.10.1條（透明化）。 

(j) 越南： 

(i) 第 17.4條（不歧視待遇及商業考量）； 

(ii) 第 17.5.2 條（法院及行政機關），針對次級中央政府

所設置或維持之行政管理單位； 

(iii) 第 17.6.1(a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及第 17.6.2(a)條（非商

業援助），針對適用投資在越南領土內生產及銷售之貨品，

與其有競爭關係之同類貨品之生產及銷售； 

(iv) 第 17.6.1(b)及(c)條（非商業援助）與第 17.6.2(b)及(c)

條（非商業援助）；及 

(v) 第 17.10條（透明化）。 


